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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禄丰县绿色证书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

禄政通〔2003〕94 号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属各办、局：

“绿色证书工程”是遵照邓小平同志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

力”的指导思想，借鉴发达国家农民技术教育的经验而发展起来

的一项全国性社会系统工程。根据县委《关于印发〈禄丰县 2002

年－2006 年农村党员干部“素质教育工程”建设工作实施规划〉

的通知》（禄字〔2002〕122 号）和县人民政府《关于在全县实

施绿色证书工程的通知》（禄政发〔2000〕97 号）的通知要求，

决定在全县全面实施“绿色证书”工程，为使此项工作在全县顺

利开展，现将《禄丰县绿色证书制度实施方案》印发，请认真遵

照执行。

二○○三年六月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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禄丰县绿色证书制度实施方案

一、“绿色证书”制度的实施范围和对象

（一）“绿色证书”制度的实施范围

各类种植业、养殖业、水产、农机管理、农村合作经济管理、

农村能源、农业环保、农副产品加工、乡镇企业等行业及相关行

业。凡各系统、各部门举办的各类涉农岗位培训，包括初级农业

教育、技术培训、农函大、3+1 班、职业高中、技校等都应纳入

“绿色证书”制度统一管理。

（二）“绿色证书”制度的实施对象

1．具有初中和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或具有一技之长的

青壮年从业农民；

2．凡在农业生产一线工作的基层干部，即村委会、自然村、

合作社的正（副）书记、正（副）主任及文书、村社长等，包括

年龄在 55 岁以下的农村党员和不是党员的村、组干部及入党积

极分子；

3．凡在各乡（镇）、村、社（组）从事农、林、牧、烟、

茶桑等产业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人员，包括农科员、林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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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、兽医员、烤烟辅导员、茶桑辅导员、加工技术员、农民技

术员、农经管理员、乡村卫生员以及各类专业户、重点户、科技

示范户等都必须进行“绿色证书”培训，没有取得“绿色证书”

教育合格证的，不得承担相关技术工作，不得参与农民技术职称

评定；

4．农民劳力预备力量（主要指应届毕业回乡的初、高中毕

业生）。

二、发放“绿色证书”的标准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党中央的农村政策，坚

持“四项基本原则”，热爱农村、热爱农业、热爱家乡，遵纪守

法，努力学习和运用农业科学技术，为发展农村经济服务，帮助

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。

（二）比较系统地了解本岗位的生产和经营管理的基本理论

知识，通过 3－5 门课程 300 个学时的培训，考试成绩及格，由

乡（镇）“绿色证书”制度工作领导小组发给省上统一印制的“农

民技术资格培训结业证书”，然后，经过一定的实践锻炼（生产

周期长，技术性强的岗位 1－2 年，对原已从事本岗位工作达 3

年以上者，可免于实践锻炼），掌握本岗位的生产技能、达到一

定熟练程度，在生产中起到示范带头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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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具有初中或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，或高小毕业以上的

生产能手、技术骨干或少数民族农民。

（四）对于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经当地“绿色证书”制度

领导小组认可，可免于本专业的理论知识培训：

1．具有农业中专以上学历或获得职业高中毕业文凭者；

2．获得原农广校一年制初级农民技术教育结业证书者；

3．农函大和“3+1”班学员，学时和课程达到规定要求并取

得结业证书者；

4．参加其它系统和部门的相同岗位专业培训，学时和课程

达到规定要求并取得结业证书者。

三、申领“绿色证书”的程序

凡申请领取“绿色证书”的人员，必须是：

（一）本人填写申报表；

（二）村（办）推荐；

（三）乡（镇）“绿色证书”领导小组审查；

（四）县“绿色证书”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；

（五）县人民政府颁发。

农民技术资格证书（绿色证书）由农业部统一印制。

四、“绿色证书”的使用范围及使用年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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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“绿色证书”的人员，在全省范围内具有从事本岗位工

作的技术资格。使用有效期暂定五年。到期后应重新参加规定的

培训和考核，并由“绿色证书”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证书复核验印

后才能继续使用。

五、“绿色证书”的规范管理

（一）各级各部门要重视、关心和支持“绿色证书”工程，要

切实把“绿色证书”培训工作作为科教兴农、科教扶贫、促进当

地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件大事来抓，列入议事日程，纳入当

地经济、科技、教育发展规划，建立“党委、政府统筹、农业部

门牵头、部门合作、社会参与”的管理体制。县级已成立了“绿

色证书”制度领导小组及办公室，各乡镇也要成立相应的“绿色证

书”制度领导小组及办公室，加强对“绿色证书工程”工作的领导。

（二）县级“绿色证书”制度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在省、州“绿

色证书”制度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的指导下，负责制定全县实施规

划，确定工作范围、步骤和具体措施；统一部署县、乡（镇）两

级“绿色证书”培训工作；对从事“绿色证书”培训的机构进行

资格认定和经常性评估；统一组织全县“绿色证书”培训工作；

组织考核、审批申请、颁发证书，并总结上报有关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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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乡级“绿色证书”制度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负责本乡（镇）

的“绿色证书”工作，制定工作计划；具体组织开展培训工作；

对教学和学籍的管理，组织考试考核；进行参训人员的资格审查；

按规定及时登记、填写有关表册、资料并上报县“绿色证书”办

公室。

六、增加投入、建立激励机制

按照省政府〔1997〕113 号及州政府〔1998〕128 号文件要

求，“绿色证书”培训经费要纳入各级各年度预算，保证每个学

员不低于 200 元的标准，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投入。一是

从县级教育费附加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取，用于“绿色证书”培

训；二是扶贫资金、农业项目投资中有培训内容的应统一纳入“绿

色证书”培训，采取“政府拿一点、部门出一点、社会赞助一点、

个人交一点”的办法，多渠道筹集资金，确保培训任务的完成。

在搞好各项工作的同时，各级各部门要建立激励机制。一是建立

奖励基金，调动办学单位和个人的积极性；二是对优秀学员进行

宣传表彰，调动农民学习的积极性；三是对取得“绿色证书”资

格的学员要采取优惠政策和措施，鼓励他们持证上岗，依靠科技

搞好生产，在生产实践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。

七、督促检查，狠抓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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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、乡（镇）“素质教育工程”和“绿色证书工程”的领导

机构对“绿色证书工程”工作的实施情况要及时督促检查。督查

中重点是“六看”，即：看各乡（镇）是否有计划、有方案、有

明确的目标任务，看是否有具体的方法措施，看是否有资金投入，

看是否建立督办机制，看是否建立档案、分类名册和相关的各种

痕迹资料，看是否完成培训任务并取得较好的教育效果。通过督

查，对不按要求开展工作的，要给予通报批评；对实施过程中做

得好的成功典型，要及时予以宣传表彰，要运用典型推动工作，

确保“绿色证书工程”工作的顺利实施。


